
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采购合同
合同名称： 2026年招生宣传材料及录取通知书印刷 

合同编号： 12N4985022182026801 
采购单位（甲方）： 桂林理工大学南宁分校 

住 所： 南宁市安吉大道15号  
供 应 商（乙方）： 南宁市图之阁图文快印有限公司 

住 所： 南宁市青秀区建政路10号资料楼第五层南侧   
签订合同地点： 广西南宁市  
签订合同时间：  

合同使用说明：本合同文本为框架协议采购第二阶段采购人与入围供应商签订具体合同时使用。

采购合同文本
合同编号：

采购单位（甲方）采 购 计 划 号：

 
序号 采购计划文号 采购目录 数量 预算资金 资金来源性质 资金支付方式

1 广西政采[2026
]4741号-002 印刷服务 3 69925.00 财政专户管理

资金
授权支付

 

供 应 商（乙方）

签 订 地 点 签 订 时 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法规规定，按照并严格遵循自治区本级及南宁市本级预算单
位印刷服务框架协议采购的征集文件、响应文件、印刷服务框架协议，甲乙双方签订本合同。

一、印刷服务项目、价格

 

序
号

采购计划文号 商品名称 品牌 型号 配置要求
采购数

量
单位 成交单价

1
广西政采

[2026]4741
号-002

2025-2026年自
治区本级及南宁
市本级预算单位
印刷服务框架协

议采购

- - 产地:中国 3 件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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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服务
项】210*297
㎜，封面：用
3mm工业板

纸，157克铜版
纸，压哑光膜，
局部UV100c㎡，
四色印刷；内
页：192P（96
页）80克双胶

纸，双面单色；
锁线精装；含设
计、排版、校对
服务，南宁市内
送货上门。按
500本的采购规
模报1本的单

价。

- - - 1 本 20.00

3 -

【服务项】本项
服务为计量单
位，供应商按

1000元报价，不
能更改报价。

- - - 9 项 1000.00

4 -

【服务项】本项
服务为计量单
位，供应商按
10000元报价，
不能更改报价。

- - - 6 项 10000.00

5 -

【服务
项】210*285

㎜，A4、双面彩
色，128g铜版

纸，含设计、排
版、校对服务，
南宁市内送货上
门。按5000张的
采购规模报1张

的单价。

- - - 20 张 0.25

6 -

【服务项】本项
服务为计量单
位，供应商按
100元报价，不
能更改报价。

- - - 9 项 100.00

合同总价（元） 69925.00

合同总价（大写） 陆万玖仟玖佰贰拾伍元整

 

  增值服务项具体商品明细

序号 增值服务项 增值服务项商品明细

1            增值服务（1）             / 

2            增值服务（2）             / 

3            增值服务（3）             / 

合同总价：（大写） 陆万玖仟玖佰贰拾伍元整 ，（小写）  69925.00 元

二、付款方式

付款方式： 

   1.所有印刷品完成并交付，经采购人项目部门验收合格后1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结算支付印刷服务费。
       2.甲方付款前，乙方应向甲方开具等额有效的增值税发票，甲方未收到发票的，有权不予支付相应款项直至乙方提供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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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发票，并不承担延迟付款责任。发票认证通过是付款的必要前提之一。
       （一）印刷品包装与交付
       1.印刷品的包装应适于长途运输和反复装卸，并且乙方应根据印刷品不同的特性和要求采取防潮、防雨、防锈、防震、
防腐等保护措施，以保证印刷品安全无损地到达甲方指定地点。乙方将承担因包装不当导致交付的印刷品受损的责任。
       2.交货期：定稿后的30个工作日内    
       3.交货方式： 自行配送         
       4.收货人：黄小龙 19968247383
       5.收货地址：崇左市扶绥县新宁镇桂林理工大学南宁分校教务部
        （二）违约责任
       1.乙方应按与采购人签订的印刷合同规定的印刷项目和期限完成印刷。逾期未完成的，乙方应按与采购人签订的印刷合
同规定，给予采购人经济赔偿。
       2.1.乙方所提供的印刷质量不合格的，应及时更换。
       3.对乙方因管理不善，导致印刷品丢失、泄密等事故，甲方或采购人将按法律程序追究乙方的法律责任。
        （三）保密条款
       1.任何一方对其获知的本协议涉及的所有有形、无形的信息及资料（包括但不限于甲乙双方的往来书面文字文件、电子
邮件及信息、软盘资料等）中另一方的商业秘密或国家秘密负有保密义务。
       2.除非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或得到本协议之另一方的书面许可，任何一方不得向第三人泄露前款规定的商业秘密或国家
秘密。保密期限自任何一方获知该商业秘密或国家秘密之日起至本条规定的秘密成为公众信息之日止。
        （四）争议的解决
       在执行本协议中发生的与本协议有关的争端，甲乙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经协商在60天内不能达成协议时，甲乙双
方同意将争议提交当地仲裁委员会按照该会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双方均有约束力。
        （五）其他约定
       1.合同履行期内甲乙双方均不得随意变更或解除合同。合同若有未尽事宜，需经双方共同协商，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
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2.本合同一式伍份，甲方持肆份，乙方持壹份，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三、服务条款

具体内容见印刷服务单。

甲方（章）                

               

               

  年   月    日                

乙方（章）                

               

               

  年    月    日                

通讯地址： 南宁市安吉大道15号                    通讯地址： 南宁市青秀区建政路10号资料楼第五层南侧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委托代理人：                 

电话：                  电话：  0771-5634299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交通银行南宁东葛支行                 

账号：                  账号： 451899991010003038510                 

邮政编码：                  
邮政编码： 530022                 

经办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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